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

关于办理贪污、受贿犯罪案件量刑参考意见

为规范全省法院贪污、受贿案件的审理，根据刑法、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《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（以下简称《解释》）和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贪污贿赂犯罪案件量刑意见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以下意见。

第一条  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3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的量刑幅度：

（一）3万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，可以判处拘役；

（二）5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，可以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；

（三）10万元以上不满15万元的，可以判处一年以上二年以下有期徒刑；

（四）15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的，可以判处二年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犯前款罪，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、真诚悔罪、积极退赃，避免、减少损害结果发生的，可以按照相应量刑档次降一至二档从轻处罚；犯罪较轻的，可以免除处罚。具有自首、坦白、立功情节的，可以按照相应量刑档次降二至三档从轻处罚；犯罪较轻的，可以免除处罚。

第二条  贪污或者受贿在1万元以上不满3万元，具有《解释》第一条第二、三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量刑幅度：

（一）1万元以上不满2万元的可以判处拘役；

（二）2万元以上不满3万元的，可以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；

（三）情节特别严重、社会影响特别恶劣、给国家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，可以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。

犯前款罪，具有自首、坦白、立功、真诚悔罪、积极退赃、避免、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等情节，符合前款第（一）项情形的，可以免除处罚；符合前款第（二）项规定情形的，可以依照第（一）项的规定从轻处罚，或者免除处罚。

第三条  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20万元以上不满300万元的量刑幅度：

（一）20万元以上不满60万元的，可以判处三年以上四年以下有期徒刑；

（二）60万元以上不满100万元的，可以判处四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；

（三）100万元以上不满140万元的，可以判处五年以上六年以下有期徒刑；

（四）140万元以上不满180万元的，可以判处六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；

（五）180万元以上不满220万元的，可以判处七年以上八年以下期徒刑；

（6）220万元以上不满260万元的，可以判处八年以上九年以下有期徒刑；

（7）260万元以上不满300万元的，可以判处九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犯前款罪，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、真诚悔罪、积极退赃，避免、减少损害结果发生的，可以按照相应量刑档次降一至二档从轻处罚；具有自首、坦白、立功情节的，可以按照相应量刑档次降二至三档从轻处罚；或者依照第一条第一款第（二）至（四）项的规定减轻处罚。

第四条  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，具有《解释》第一条第二、三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量刑幅度：

（一）10万元以上不满15万元的，可以判处三年以上四年以下有期徒刑；

（二）15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的，可以判处四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；

（三）犯罪情节特别严重、社会影响特别恶劣、给国家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，可以判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符合前款第（一）（二）项规定的情形，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、真诚悔罪、积极退赃，避免、减少损害结果发生的，可以依照前款规定从轻处罚；具有自首、坦白、立功等情节的，可以依照前款规定从轻处罚；或者依照第一条第一款第（二）至（四）项的规定减轻处罚。符合前款第（三）项规定的情形，具有上述情节的，可以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第五条  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300万元以上不满2000万元的量刑幅度：

（一）300万元以上不满600万元的，可以判处十年以上十一年以下有期徒刑；

（二）600万以上不满900万元的，可以判处十一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；

（三）900万元以上不满1200万元的，可以判处十二年以上十三年以下有期徒刑；

（四）1200万元以上不满1600万元的，可以判处十三年以上十四年以下有期徒刑；

（五）1600万以上不满2000万元的，可以判处十四年以上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犯前款罪，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、真诚悔罪、积极退赃，避免、减少损害结果发生的，可以按照相应量刑档次降一至二档从轻处罚；具有自首、坦白、立功情节的，可以按照相应量刑档次降二至三档从轻处罚；或者依照第三条第一款第（四）至（七）项的规定减轻处罚。

第六条  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150万元以上不满300万元，具有《解释》第一条第二、三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量刑幅度：

（一）150万元以上不满200万元的，可以判处十年以上十一年以下有期徒刑；

（二）200万元以上不满250万元的，可以判处十一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；

（三）250万元以上不满300万元的，可以判处十二年以上十三年以下有期徒刑；

（四）犯罪情节特别严重、社会影响特别恶劣、给国家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，可以判处十三年以上有期徒刑、无期徒刑或者死刑。

符合前款第（一）（二）（三）项规定的情形，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、真诚悔罪、积极退赃，避免、减少损害结果发生的，可以依照前款规定从轻处罚；具有自首、坦白、立功情节的，可以依照前款规定从轻处罚；或者依照第三条第一款第（四）项规定的情形，具有上述情节的，可以判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。

第七条  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3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、20万元以上不满 150万元、300万元以上，具有《解释》第一条第二、三款规定的情形之一，或者拒不认罪悔罪、串供翻供的可以在第一条第一款、第三条第一款、第五条第一款规定的量刑幅度内提高一至二档处罚。

第八条  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2000万元以上的，或者贪污或者受贿数额1500万元以上不满2000万元，同时具有有关意见规定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判处无期徒刑：（一）贪污救灾、抢险、防汛、优抚、扶贫、移民、救济、募捐等特定款物的；（二）将赃款赃物用于行贿、赌博等违法犯罪活动的；（三）拒不退出赃款赃物，或者挥霍、转移赃款赃物致使大部分赃款赃物无法追缴的；（四）曾因财经违经等廉政问题受过处分的；（五）串供翻供、拒不认罪、悔罪的；（六）强行索取财物，败坏行业风气的；（七）受贿后违法行使职权，给国家、人民利益造成损失的；（八）其他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情形。

第九条  财产刑的判处标准：

（一）对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的，可以在10万元以上、10万元+犯罪数额的30%以下判处罚金；

（二）对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，可以在20万元以上、20万元+犯罪数额的25%以下判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；

（三）对于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、无期徒刑的，可以在50万元以上、50万元+犯罪数额的20%以下判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。

具有《解释》第一条第一、二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，在依据第一款规定判处财产刑的基础上，可以适当提高财产刑数额，最高可至《解释》第十九条规定的财产刑数额的上限。对降档处罚或降幅处罚的，可以相应降低财产刑数额，但不得低于《解释》第十九条规定的财产刑起点数额。

具有《解释》第一条第一、二款规定的情形之一，部分退赃或者没有退赃，或者挥霍、转移赃款致使大部分赃款赃物无法追缴的，除继续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外，在依据第一款规定判处财产形的基础上，另按照未退赃数额的30%增加判处财产刑，最高可至《解释》第十九条规定的财产刑数额的上限。

第十条  《解释》第一条第二款第（四）项中的“赃款赃物用于非法活动的”，用于非法活动的数额一般为贪污或者受贿总额的50%以上；第三款第（二）项中的“致使公共财产、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的”，如该损失已作为某罪行的法律事实考量后，不宜再在另一罪行中予以评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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